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20205227號
訴願人：李00        址：南投縣埔里鎮00街00巷00號        

代理人：李00        址同上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南投縣仁愛鄉公所102年4月22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4379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訴願人占有使用坐落於仁愛鄉松岡段00、00地號二筆原住民保留地，經本府76年4月17日投府民山字第35041號函核准租用（面積各為4000、3700平方公尺），每一租期約6年，後經本府82年10月5日投府民山字第125040號函核准續租，87年間依據台灣省簡化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處理程序及授權事項暨申請作業須知授權由鄉公所辦理，其准予承租期間至99年12月31日止，訴願人於99年10月18日提出續租申請，經仁愛鄉公所送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以100年3月11日仁鄉土管字第1000004400號函准予續租松岡段00地號6年（租賃期間自100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止），惟就松岡段00地號部分，於函復說明五略謂：「因使用位置界址不清，請台端於本所申請鑑界釐清正確界址後，再申請續租事宜。」102年2月間訴願人因與松岡段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廖00之土地佔用糾紛，以存證信函副知仁愛鄉公所涉有刑法第131條圖利罪嫌，仁愛鄉公所以102年4月22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4379號函復本案並無圖利個案當事人，訴願人遂於102年4月29日提起訴願，案經仁愛鄉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本件訴願意旨：訴願人目前占有使用之松岡段00、00地號土地承租近30年未間斷，申請續租公所怠惰行政，遲至100年1月13日始派員勘查現場，竟以松岡段00地號部分之土地現況使用位置不清，敦請訴願人需「於本所申請鑑界釐清正確界址後」再申請續租事宜，事後公所未經任何說明情形下，逕僅就00地號為准許續租，公所不察再於102年4月22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4379號函文說明三中稱松岡段00地號業已斷租，完全無視於系爭土地於83年10月24日經貴所通知埔里地政事務所鑑界得知58年間辦理土地總登記時地籍測量精度與現況未符，產生偏移現象，亟需修（更）正現地籍資料。仁愛公所應基於信賴保護和禁止差別待遇原則，就已合法租賃之松岡段00、00地號土地範圍及現狀，依法一併再繼續核予全部租賃之行政決定云云。
四、查上開102年4月22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4379號函文內容，
仁愛鄉公所係就訴願人與訴外人廖00等人因土地佔用糾紛所寄發之存證信函為函復，且該存證信函內容僅係敘述訴願人與他人間之土地糾紛及相關訴訟歷程，尚非依法申請之案件，而仁愛鄉公所之函復意旨僅在說明松岡段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取得並無違背職務之審查，松岡段00、00地號土地與松岡段00地號土地無牽涉，其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非屬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故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最高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可資參照。至訴願人主張松岡段第00、第00地號於99年10月18日提出續租申請，仁愛鄉公所就松岡段00地號土地亦應准予承租部分，查仁愛鄉公所送經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業以100年3月11日仁鄉土管字第1000004400號函准予續租松岡段00地號6年，並已完成訂立租約，就松岡段00地號部分於函說明略謂：「因使用位置界址不清，請台端於本所申請鑑界釐清正確界址後，再申請續租事宜。」其函復意旨顯就松岡段00地號土地申請續租，業已駁回確定，訴願人如有續租申請之必要，自應申請鑑界後另為申請，併予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志 清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廖 深 利

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表單的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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